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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 共七頁 

財團法人許潮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函 

機關地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60 號 11 樓 

傳真：02-27530050 

電話：0986-598-698  

聯絡人：王如芬 

e-mail：hcilove@hci.org.tw 

 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
       (33001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)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 年 4 月 24 日 

發文字號：基 114字第0404號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檢送本會 2025年「圓夢飛翔」計畫與申請書，惠請 查 

照轉知各校。 

說明： 
         補助 114 學年度就讀國小一至六年級具有專才的弱勢國小學生，按月 

     提供獎助學金 2,000 元，補充其學習才藝費用。 

         因本會受理申請，師長與申請者需提供基本個人資料，依「個人資料 

     檔案安全維護計畫」與相關法令之規範須填寫「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」。 

     1.申請期程：即日起至 2025/5/30 

     2.公告時間：請以本會網站公告為主 

3.補助名額：擇優補助(本會有調整錄取名額權利) 。 

     4.申請者須將「申請書」以及「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」郵寄 

       至 105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5 段 60 號 11 樓 王如芬 總幹事 收。 

申 請 檔 案 下 載 處 https://reurl.cc/1KXKjW    

5.聯 繫 人 ： 王 如 芬  總 幹 事   

 
正本：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

副本：  

     董事長：蔡麗珠 

https://reurl.cc/1KXKj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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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頁 共七頁 

財團法人許潮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 

「圓夢飛翔計畫」  
 

一、計畫目的：為幫助具有專才的弱勢學生進行才藝學習，按月提供獎助學金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本縣市所屬各國小學生皆可提出申請。對象為 114學年度就讀國 

              小一至六年級的弱勢學生或老師認定家境清寒者。 

三、 補助內容： 

1、補助時程及金額： 

(1)申請學生在 114 學年度為國小一年級至國小五年級生，補助時程為 

   2025 年 10 月 1日開始至 2026年 9月 30日。每月補助 2,000 元，共 

   為期一年。每人共計補助 24,000元。 

(2) 申請學生在 114 學年度為國小六年級生，補助時程為 2025 年 10 月 1 

    日開始至 2026 年 5月 30日。每月補助 2,000元，共為期八個月。 

    每人共計補助 16,000元。 

2、本專案款項為「金仁寶集團同仁共同捐贈」，故本會會安排信件往來、 

   相見歡活動或成果發表會等，增進彼此互動等。若師長評估上述活動可配 

   合才報名。 

3、本會每月月初，會進行匯款作業，按月匯入學校公庫。因按月核銷，所以 

   校方須每月郵寄統一收據至本會，或開立補助期程每月的領據至本會。 

四、 注意事項 

1、校方承辦人員須依基金會規定繳交相關的資料，若經三次催繳仍無法配 

合，則會取消相關補助資格。 

2、因申請與審核公告均在 113學年通知，若申請學校於 114 學年度更換承辦人

員，請務必留存相關資料，或告知相關處室人員。 

3、原受補助學生仍須提出申請書，才得以受理進行審查。 

4、通過名單預計在 2025年 7 月網站公告。 

5、校方承辦人員務必加入本會聯繫人的 line，以方便各項聯繫事宜。 

6、114學年度圓夢飛翔計畫申請書以及個資同意書檔案，請於雲端下載 

https://reurl.cc/1KXKjW        

https://reurl.cc/1KXKjW


 

 

檔 號   

保 存 年 限    

 

裝

 

訂

 

線

 

第三頁 共七頁 

附件一：申請書 

114 學年度  

許潮英慈善基金會「圓夢飛翔」獎助學金  申請書  

一、學校資料  

校 名   

地 址   

聯 繫  

老 師

資 料  

姓 名 ：  職 稱 ：  手 機 ：  

處 室  

單 位  
 

電 話

號 碼  

#分 機  

 

 E mail:  

 

二、申請學生資料  
*學 習 項 目 ： 請 說 明 參 加 的 社 團 、 在 外 參 加 的 補 習 班 /畫 室 、 個 別 指 導

等  

*家 庭 概 況 ： 請 描 寫 家 庭 概 述 &老 師 推 薦 的 原 因 。 本 會 以 此 描 述 來 評

選 ， 請 務 必 仔 細 描 寫 。  

*獲 獎 紀 錄 ： 沒 有 則 寫 「 無 」  

學 生  

姓 名  
  

年 級  

(114 年 9

月 之 後 的

年 級 ) 

 

出 生

年 /月

/日  

 

性 別  
〇 男 生  

〇 女 生  

學 習

項 目  

〇 才 藝 類 別 ：       

〇 學 校 社 團 ：       

〇 校 外 社 團 ：       

家 庭  

概 述  

 

 

老 師 推 薦

的 原 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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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頁 共七頁 

獲 獎 紀 錄

或 特 別  
 

 

學 生  

姓 名  
  

年 級  

(114 年 9

月 之 後 的

年 級 ) 

 

出 生

年 /月

/日  

 

性 別  
〇 男 生  

〇 女 生  

學 習

項 目  

〇 才 藝 類 別 ：       

〇 學 校 社 團 ：       

〇 校 外 社 團 ：       

家 庭  

概 述  

 

 

老 師 推 薦

的 原 因  
 

獲 獎 紀 錄

或 特 別  
 

 

學 生  

姓 名  
  

年 級  

(114 年 9

月 之 後 的

年 級 ) 

 

出 生

年 /月

/日  

 

性 別  
〇 男 生  

〇 女 生  

學 習

項 目  

〇 才 藝 類 別 ：       

〇 學 校 社 團 ：       

〇 校 外 社 團 ：       

家 庭  

概 述  

 

 

老 師 推 薦

的 原 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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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頁 共七頁 

獲 獎 紀 錄

或 特 別  

 

(若 表 格 不 足 ， 可 自 行 增 加 ) 

 

三、學校匯款資料  

(請老師務必核對學校帳戶資料 ) 

學 校 公 庫 名 稱 ：   

公 庫 代 碼  

（ 7 碼 ） ：  
 

公 庫 帳 號 ：   

戶 名 ：   

 

四、核章  
   若 申 請 學 生 數 多 ， 請 各 位 級 任 導 師 ， 協 助 簽 名 在 同 一 張 同 一 欄  

校 長  主 任  組 長  級 任 導 師  

    

  以 上 所 推 薦 之 資 料 均 屬 事 實 ， 若 發 現 推 薦 資 料 與 事 實 不 符 時 ， 願 自

動  

  放 棄 入 選 資 格 。  

 

五、完成  

(請協助完成下列兩項，才算申請完成 ) 

1.  請 老 師 將 申 請 書 Email 給 王 如 芬  h c i l o v e @ h c i . o r g . t w   

(檔 名 為 校 名 ， 格 式 為 word 檔 )。  

2.  請 將 正 式 核 章 後 的 申 請 書 郵 寄 至 ：  

105 台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5 段 60 號 11 樓 許 潮 英 慈 善 基 金 會 王

如 芬  收 。  

 

mailto:hcilove@hci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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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 
    本 同 意 書 說 明 財 團 法 人 許 潮 英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（ 以 下

簡 稱 本 會 ） 將 如 何 處 理 蒐 集 之 個 人 資 料 。  

   當 您 簽 署 本 同 意 書 時 ， 表 示 您 已 閱 讀 、 瞭 解 並 同 意 接 受 本 同 意 書

之 所 有 內 容 及 其 後 修 改 變 更 規 定 。  

    若 您 未 滿 二 十 歲 ， 應 於 您 的 法 定 代 理 人 閱 讀 、 瞭 解  並 同 意 本 同

意 書 之 所 有 內 容 ， 並 遵 守 以 下 所 有 規 範 。   

一 、  基 本 資 料 之 蒐 集 、 更 新 及 保 管 ：  

1. 本 會 蒐 集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在 中 華 民 國 「 個 人 資 料 檔 案 安 全 維 護 計

畫 」 與 相 關 法 令 之 規 範 下 ， 蒐 集 、 處 理 及 利 用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。   

2. 請 於 申 請 時 提 供 您 本 人 正 確 、 最 新 及 完 整 的 個 人 資 料 (包 含 申 請

者 )。   

3. 本 會 因 執 行 業 務 所 蒐 集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包 括 姓 名 、 性 別 、 出 生 日

期 、 校 名 、 年 級 、 服 務 校 名 、 服 務 單 位 、 職 稱 、 聯 絡 方 式 （ 電 話 、 手

機 號 碼 、 E-Mail） 等 。   

4. 若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有 任 何 異 動 ， 請 主 動 向 本 會 申 請 更 正 ， 使 其 保 持

正 確 、 最 新 及 完 整 。   

5. 若 您 提 供 錯 誤 、 不 實 、 過 時 或 不 完 整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資 料 ， 您 將 損

失 相 關 權 益 。   

6. 依 中 華 民 國 「 個 人 資 料 檔 案 安 全 維 護 計 畫 」 ， 就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行

使 以 下 權 利 ：  (1)請 求 補 充 或 更 正 。 (2)請 求 停 止 蒐 集 、 處 理 及 利

用 。 (3)請 求 刪 求 。 但 因 本 會 執 行 職 務 或 業 務 所 必 須 者 ， 本 會 得 拒 絕

之 。  

若 您 欲 執 行 上 述 權 利 時 ， 請 參 考 本 會 「 個 人 資 料 檔 案 安 全 維 護 計

畫 」 聯 絡 窗 口 聯 絡 方 式 與 本 會 連 繫 ； 因 您 行 使 上 述 權 利 ， 而 導 致 權 益

受 損 時 ， 本 會 將 不 負 相 關 賠 償 責 任 。   

二 、  蒐 集 個 人 資 料 之 特 定 目 的 ：  

1. 參 與 本 計 畫 相 關 工 作 ， 需 蒐 集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。   

2. 當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使 用 方 式 與 當 初 本 會 蒐 集 的 目 的 不 同 時 ， 我 們 會

在 使 用 前 先 徵 求 您 的 書 面 同 意 ， 您 可 以 拒 絕 向 本 會 提 供 個 人 資 料 ， 但

您 可 能 因 此 喪 失 您 的 權 益 。  

 

三 、  基 本 資 料 之 保 密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受 到 本 會 「 個 人 資 料 檔 案 安 全 維

護 計 畫 」 之 保 護 及 規 範 ：  

   本 會 如 違 反 「 個 人 資 料 檔 案 安 全 維 護 計 畫 」 規 定 或 因 天 災 、 事 變

或 其 他 不 可 抗 力 所 致 者 ， 致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被 竊 取 、 洩 漏 、 竄 改 、 遭 其

他 侵 害 者 ， 本 會 將 於 查 明 後 以 電 話 、 信 函 、 電 子 郵 件 或 網 站 公 告 等 方

法 ， 擇 適 當 方 式 通 知 您 。   

四 、  同 意 書 之 效 力 ：  

1. 當 您 簽 署 本 同 意 書 時 ， 即 表 示 您 已 閱 讀 、 瞭 解 並 同 意 本 同 意 書 之

所 有 內 容 ， 您 如 違 反 下 列 條 款 時 ， 本 會 得 隨 時 終 止 對 您 所 提 供 之 所 有

權 益 或 服 務 。   

2. 本 會 保 留 隨 時 修 改 本 同 意 書 規 範 之 權 利 ， 本 會 將 於 修 改 規 範 時 ，

於 本 會 網 頁 (站 )公 告 修 改 之 事 實 ， 不 另 作 個 別 通 知 。 如 果 您 不 同 意 修

改 的 內 容 ， 請 立 即 與 本 會 「 個 人 資 料 檔 案 安 全 維 護 計 畫 」 聯 絡 窗 口 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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繫 ， 否 則 將 視 為 您 已 同 意 並 接 受 本 同 意 書 增 訂 或 修 改 內 容 之 拘 束 。   

3. 您 自 本 同 意 書 取 得 的 任 何 建 議 或 資 訊 ， 無 論 是 書 面 或 口 頭 形 式 ，

除 非 本 同 意 書 條 款 有 明 確 規 定 ， 均 不 構 成 本 同 意 條 款 以 外 之 任 何 保

證 。   

五 、 本 同 意 書 準 據 「 個 人 資 料 檔 案 安 全 維 護 計 畫 」 以 及 「 財 團 法 人

法 」 ， 本 同 意 書 之 解 釋 與 適 用 ， 以 及 本 同 意 書 有 關 之 爭 議 ， 均 應 依 照

中 華 民 國 法 律 予 以 處 理 ， 並 以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為 管 轄 法 院 。  

 

 

財 團 法 人 許 潮 英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「 個 人 資 料 檔 案 安 全 維 護 計

畫 」 聯 繫 窗 口 ： 王 如 芬  總 幹 事  hcilove@hci.org.tw  

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  

本人 ___________茲授權財團法人許潮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

基金會，為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，並依「個人資料檔

案安全維護計畫」及其他相關法規有效管理、處理個人資

料，同意本會基於特定目的儲存、建檔、轉介、運用、處

理本人所提供之各項資料，其資料並得於電腦或其他類似

儲存媒介物永久保存及利用。特立此書。   

此致  財團法人許潮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 

 

立書人 (教師 )簽章： _____________ 

立書人 (家長 )簽章： _____________ 

立書人 (學生 )簽章： _____________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______年  _____月  _____日  


